
最新幼儿伤害心得体会 伤害幼儿心得体会
(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幼儿伤害心得体会篇一

伤害幼儿心灵的行为，是违背道德底线的。在我们成长的过
程中，或许都曾遭受过一些伤害，人们往往会回想起这些经
历。作为一个曾经受到伤害的人，我深知幼儿受到伤害对他
们的心灵所造成的破坏。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谈谈我对伤害
幼儿的行为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我深深地理解伤害幼儿心灵所带来的后果。幼儿正处
于人生的初期阶段，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然而，幼
儿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自我保护机制。
任何对他们的伤害都会深深地刺痛他们的内心，对他们的成
长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在我看来，伤害幼儿的行为是不可
饶恕的，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去保护他们的心灵。

其次，我认为伤害幼儿的行为源于成人的无知和无意识。成
年人应该更加了解幼儿的特点和需求，并以他们的身份和力
量来保护他们。然而，有些成年人可能因为缺乏对幼儿心理
发展的认识，或是因为自身的情绪问题而忽视了对幼儿的保
护。这些人可能会对幼儿实施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我呼吁
每个成年人都要增强对幼儿的保护意识，尊重他们的权益，
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第三，伤害幼儿的行为常常出现在他们与他人的互动中。幼
儿时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阶段，他们正在培养自己的社交能



力和情感认知能力。然而，一些人可能因为自身的问题，向
幼儿发泄情绪、实施暴力或施加压力。这种伤害不仅破坏了
幼儿的心灵，也可能对他们的行为和情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教育者和家长应该注重引导幼儿进行良好的人际交往，加强
情感关系的培养，从而减少伤害幼儿的行为。

第四，伤害幼儿的行为不应被轻视或忽视。幼儿是未来社会
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
当伤害幼儿的行为发生时，我们常常对其轻描淡写或视而不
见。这种对伤害幼儿的行为的漠视只会让更多的幼儿遭受到
伤害。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幼儿福祉的机制，
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家庭和社会组织共同合作，保护幼儿
免受伤害。

最后，伤害幼儿的行为是可以被阻止和预防的。在我个人的
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和老师为我提供了爱和关怀，并积极
引导我正面的价值观。这种支持和指导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正
面影响，我相信给予幼儿的温暖和保护也同样有效。我们应
该重视幼儿的情感健康，提供有效的辅导和支持，帮助幼儿
建立自信和积极的人生观，从而预防和减少对幼儿的伤害行
为。

总之，伤害幼儿的行为是一种对幼儿福祉的严重威胁，我们
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行动。只有通过提高幼儿心灵伤害的认
识和关注，加强对幼儿的保护和引导，建立起一个全社会共
同关心幼儿福祉的机制，我们才能为幼儿创造出一个健康、
快乐、平安的成长环境。

幼儿伤害心得体会篇二

1.孩子烧烫伤时有衣物附着在患处，要剥去附着物。如衣物
贴在儿童的皮肤上，千万不能强行撕下。

2.用冷水冲洗冷却患处15分钟左右或用冰块敷患处。



3.不要用任何药膏或药水去涂患处，只能用无菌纱布覆盖所
有的患处，避免感染。

4.将孩子的烧烫伤部位抬高，使患处的血流减少。

5.如果伤较严重，就要将孩子平躺在床上，并抬高儿童的下
肢，让儿童的头部倾向一侧，以保证血流向往内的重要器官，
防止儿童休克。

二、碰伤

1.孩子受到的碰击不是很严重，患处没有出现肿胀或活动困
难等症状，可以在皮肤的淤血斑处进行一小时左右的冷敷。

2.如果伤口出血，要用一块消毒的棉垫或卫生纸压迫伤口十
分钟以上。如果伤口不大，在止血后，用冷开水洗干净患处，
用创可贴盖住患处。

3.如果伤口较大，或碰击物可能带有破伤风杆菌，应当马上
带孩子去医院对伤口进行处理，必要时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以防止破伤风的发生。

4.如果症状较重，患处出现肿胀或活动困难，或碰伤的部位
是头部或胸部，尤其是出现了头晕、呕吐、意识丧失、耳鼻
有淡黄色的液体或血流出时，必须立即将孩子送去医。

三、抽搐

抽搐多发于3岁以下孩子，有抽搐病史的患儿，家中要备有体
温表、退烧药、安定，避免过久的抽搐造成氧气无法进入肺
内而导致身体缺氧，进而造成大脑缺氧后遗症。抽搐造成的
影响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

1.干扰呼吸：因抽搐导致呼吸无法正常进行，10分钟以上会



导致缺氧危机。

处理方法：立即解开衣扣、衣领，并采用物理降温;抽搐发作
时要尽量保持头颈稍上仰的姿势，如能给予氧气是最好的;抽
搐10分钟以上，可施予口对口人工呼吸，虽然很难把气吹进
肺里，但多少会有帮助。

2.呼吸道阻塞：全身抽搐时牙关紧闭，无法进行吞咽动作，
会使口腔、咽喉处积满了唾液，造成呼吸道堵塞。

处理方法：切勿试图用手指扳开孩子的牙齿，以免被咬伤。
可用外软内硬的物体伸入牙关即可，然后使孩子侧卧或俯卧，
让唾液容易流出。

3.呕吐：腹部及胃部很容易同时抽搐，所以胃内的食物会被
挤压出来而呕吐。

处理方法：呕吐时将孩子的脸侧向一边或脸朝下，并使用毛
巾类物品将口内的呕吐物尽量清理出来。

在施行人工呼吸时，一定要先确定孩子的口鼻腔内是通畅的，
并无杂物存在。

四、鼻出血

幼儿鼻出血常因鼻外伤引起，但全身性疾病，如血友病、出
血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急性传染病等也会引
起鼻出血，可致贫血。

处理方法：立即将幼儿抱起呈半卧位，取消毒棉球擦去流出
的血液，再用消毒棉球，填入出血的鼻腔，同时压迫出血侧
的鼻翼5—10分钟，在头颈部、鼻根部冷敷。数分钟后血止取
出棉球。如止血无效应立即将患儿送医院。



五、脑震荡

幼儿头部受外力损伤后容易发生脑震荡。受伤后立即出现暂
时性意识障碍，一般不超过半小时，轻者仅意识恍惚，重者
可意识丧失;出现轻度休克、缓脉、面色苍白、躁动、恶心呕
吐或晕眩等，甚至可能长久失去知觉，并发脑水肿、脑出血。

处理方法：要跟踪观察至少6小时，发现有呕吐、颅道出血等
情况随时就医。轻者卧床休息1-2天;重者须进一步诊断和治
疗。

六、头部摔伤

1.出血时，马上用一块清洁的纱布轻轻按压伤口，以达止血
的目的，并及时送医院。

2.摔伤后未见出血，要对幼儿进行24小时的密切观察，如果
出现以下症状应及时送往医院急救:

(1)受伤后有恶心、呕吐的现象

(2)受伤后有过意识丧失的现象，或正处于意识丧失的状态

(3)头部剧烈疼痛

(4)眼、耳、鼻周围有出血症状

(5)有抽风、麻痹、言语障碍等症状。

注意:教育幼儿摔伤头部后务必及时告诉老师。

七、异物进入眼耳鼻的处理方法

在幼儿园户外活动时，常会发生小虫子进入幼儿耳朵的事情，
严重者会损伤耳膜，导致耳聋。小虫子进入耳朵后，应该怎



样安全取出呢?有效的方法：

(1)用手使劲按住没有虫子的那只耳朵，以促使虫子倒退出来。

(2)用手电光照射耳内，就可把虫子引诱出来。

(3)用香烟烟雾把虫子熏出。

(4)向耳内滴少许麻油或色拉油，就可使小虫淹毙或逃出。

1、异物进入幼儿鼻子的处理方法

由于幼儿的好奇心特别强，经常会有个别幼儿将身旁的东西
如豆类、扣子、纸屑、弹球、橡皮擦等放入自己或他人的鼻
孔里，异物进入鼻子，若时间太久容易导致鼻子发炎，所以
应尽快将异物取出。碰到这样的情况，老师可以采取以下几
种方法：

(1)若异物在鼻内深处，从外面无法看见时，不要勉强想办法
取出，应请耳鼻喉科医师帮忙。

(2)若异物有一部分露出孔外，先让小孩安静坐好，再用圆头
小钳子轻轻地取出。不过要注意的是若小孩乱动很容易伤到
鼻粘膜，或是把异物推入更深处，所以对于好动的小孩，最
好不要使用上述方法。否则可能会有反效果。

(3)堵住没有异物进入的鼻孔，用力擤鼻子，或用纸捻刺激鼻
粘膜，使小孩借着打喷嚏将异物喷出鼻外。

2、幼儿眼睛里进入异物后的处理方法：

如果发现有煤屑、沙子进入幼儿的眼睛里，老师要用语言提
示幼儿千万不要用手去揉眼睛等待老师帮助取出或带他去看
医生，而应当采取下列方法：



(1)异物进入眼睛便会引起流泪，这时可以用手指捏住眼皮，
轻松拉动，使泪水进入有异物的地方，将异物冲出来。

(2)可以请人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眼皮的外缘，轻轻向外提翻，
找到异物，用嘴轻轻吹出异物或者用干净的手帕轻轻擦掉异
物。翻眼皮时要注意将手洗干净。

(3)如果眼中的异物已经嵌入角膜，或者发现别的异常情况，
千万不要随意自行处理，必须请医生处臵。

3、气管异物

引起气管异物的主要原因如下：

(1)幼儿把钮扣、玻璃球、硬币等硬物放入口中;

(2)吃豆类、果核、瓜子时不慎将食物吞进气管;

(3)进食时说话、嬉闹，导致食物呛入气管;

(4)喂药时方法不当，捏紧鼻子喂药，导致药粒进入器气管等。

出现异物呛入气管后，不要用手掏异物，可采用以下方法清
除。倒立拍背法：可立即倒提幼儿双腿，使其头向下垂，轻
拍其背部，刊物通过异物的自身重力和幼儿呛咳时胸腔内气
体的冲力，迫使异物向外咳出。

八、跌倒蹭破皮肤的处理

幼儿奔跑、跳跃时不慎跌倒，很容易蹭破膝盖、胳膊肘，尤
其是穿衣较少的夏季，更为常见。蹭破皮肤后应先观察幼儿
伤口的深浅，若伤口较浅仅仅蹭破了表皮，只需将伤口处的
泥沙清理干净即可。如果表皮擦伤，首先用双氧水或生理盐
水冲洗伤口，清除污物和沙土后，涂红汞或龙胆紫。如伤口
较深且出血多，立即止血，可用消毒纱布将局部包扎压迫止



血后,送医院进一步处理。

九、扎刺的处理

幼儿周围的物品并非十分光滑，如带刺的花草、木棍、竹棍
等。竹刺、木刺扎人皮肤后，有时有一部分露出皮肤，有刺
痛感，应立即取出。具体处理办法是:

先将伤口用自来水或生理盐水清洗，然后，用消毒过的针或
镊子顺着刺的方向把刺全部挑、拔出来，不应有残留，并挤
出淤血，随后再用酒精消毒伤口。如果刺扎在了指甲里或难
以拔除，应送医院处理。

十、剪刀、小刀等文具的划伤与切伤的处理:

幼儿在使用剪刀、小刀等文具或触摸纸边、草叶和打碎的玻
璃器具、陶器时，都可能会发生手被划破的事故。具体处理
办法是:

用干净的纱布按压伤口止血，止血后，在伤口周围用75%的酒
精由里向外消毒，敷上消毒纱布，用绷带包扎。如果是玻璃
器皿扎伤，应先用清水清理伤口，用镊子清除碎玻璃片，消
毒后进行包扎。

十一、挤伤的处理

幼儿的手指被门、抽屉挤伤时，给幼儿造成痛苦，严重时，
可出现指甲脱落的现象，应及时发现并处理。具体办法是:若
无破损，可用水冲洗，进行冷敷，以便减轻痛苦。疼痛难忍
时，可将受伤的手指高举过心脏，缓解痛苦。若有出血，应
消毒、包扎、冷敷。若指甲掀开或脱落，应立即去医院。



幼儿伤害心得体会篇三

伤害幼儿的行为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尽管我们在努力
创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然而，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伤害幼儿的原因和对幼
儿造成的影响。在与幼儿工作多年后，我深刻认识到，伤害
幼儿不仅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更会对他们的心理和情
感产生长远的影响。下面，我将探讨我对这一问题的体会和
观点。

首先，伤害幼儿会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在早
期发展阶段，幼儿正处于形成自我意识和建立安全情感连接
的关键时期。如果他们经历了伤害行为，如虐待、忽视或恶
意欺凌，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将受到极大的打击。这种打
击可能导致他们产生焦虑、抑郁和自卑等心理问题，影响他
们的人际关系和学习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防
止伤害幼儿的行为发生，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其次，伤害幼儿会对他们的情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幼儿
在与父母和其他亲近的人的互动中建立情感联系。如果他们
遭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失去信任他人的能力，对人际关系
产生恐惧和猜疑。这种情绪上的伤害可能会长期困扰幼儿，
影响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和社交技能的发展。为了帮助幼儿恢
复信任和建立健康的情感连接，我们需要提供有关情感教育
和解决冲突的培训，以及提供恰当的心理支持。

另外，伤害幼儿还会对他们的行为和社交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当幼儿遭受伤害后，他们常常会表现出攻击性或抵触行为。
这可能是他们试图自我保护和应对心理创伤的一种方式。然
而，这种消极的行为会进一步削弱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并使
他们变得孤立和失去自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
导他们学会积极处理困难和情绪，例如通过角色扮演和表达
情感的训练，以及强调合作和互助的价值观。



最后，伤害幼儿还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虽然
身体伤害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对他们的长期健康和发展可能
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严重的虐待可能导致身体伤害或发育
障碍，而忽视则可能导致疾病或衰弱。因此，我们需要确保
幼儿接受定期的身体检查和保健，以及提供适当的营养和健
康教育，以保护他们的身体和发展。

总之，伤害幼儿不仅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伤害，更会对他们
的心理和情感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创建一
个安全、和谐的环境，保护幼儿免受伤害。通过关注幼儿的
心理健康、情感发展、行为和社交能力以及身体健康，我们
可以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实现保护幼儿的目标，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快乐和安全的
成长环境。

幼儿伤害心得体会篇四

伤害幼儿心灵的行为是一种令人痛心的事实，它可能发生在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这些行为可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但
无论如何，它们都对幼儿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作为教育工作
者或家长，我们有责任保护和培养幼儿的心灵健康。通过我
的工作经验和观察，我对伤害幼儿心灵的行为有了一些深刻
的体会。以下是我对这一主题的五段式文章。

第一段：引言

众所周知，幼儿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心灵和情感需
要得到特别的呵护和保护。然而，很多人忽视了他们可能遭
受的伤害，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伤害幼儿的行为对
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行动，
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环境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第二段：了解伤害幼儿心灵的行为



伤害幼儿心灵的行为可以表现为身体上、情感上或是心理上
的虐待。身体上的虐待包括体罚、打骂和忽视幼儿的基本需
求；情感上的虐待则是指缺乏关爱、不被重视或被遗弃；而
心理上的虐待包括言语上的伤害、欺凌和威胁。这些行为不
仅直接地伤害到幼儿的身体或心理健康，更重要的是对其自
尊心、信任感和情感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三段：影响幼儿心灵的后果

当幼儿遭受伤害时，他们的自尊心可能受到打击，他们可能
会变得胆怯、孤僻和敏感。他们可能失去对他人的信任，对
自己产生怀疑，并开发出一种封闭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些后
果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成年，对其未来的学习、工作和人际关
系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段：保护和培养幼儿心灵的途径

为了保护和培养幼儿的心灵，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安全、支持
和尊重每个幼儿个体的环境。我们应该建立积极的家庭和学
校关系，鼓励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我们应
该注重培养幼儿的自尊心，赞扬他们的努力和成就。此外，
我们还应该教育幼儿关于情感表达和解决冲突的技能，帮助
他们学会与他人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第五段：结论

保护和培养幼儿的心灵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教育
工作者或家长，我们需要认识到伤害幼儿心灵的行为对他们
的成长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并积极采取措施来预防和处理这
些问题。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为每个幼儿创造一
个健康、快乐和充满爱的环境。



幼儿伤害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幼儿园意外伤害事故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幼
儿园的孩子均是未成年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他们在幼儿
园受到伤害或者是伤害了他人，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是幼儿
园、幼儿家长，抑或是其他人?这是长期困扰着幼儿园及幼儿
家长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图从实际发生的一个典型案例出发，
对目前争议较大的一些相关问题谈谈看法。

一、个案描述

萌萌和飞飞是某幼儿园大班的同班小朋友。一日，教师王某
带领幼儿到户外活动，在排队时，王老师一再交待：“小朋
友排队下楼梯时，不要拥挤、打闹。”下楼梯时，飞飞站在
萌萌的背后，两人均在队尾，趁队伍行走拉开距离时，二人
嬉闹，萌萌背飞飞时摔倒，导致飞飞的左股骨中段发生斜形
闭合性骨折。

事故发生后，幼儿园及时送飞飞到医院治疗，飞飞住院两个
月后临床愈合。飞飞住院期间共花去医疗费5680元，飞飞的
父母误工费、住宿费、医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及必要
的营养费等4450元。飞飞的父母与幼儿园及萌萌的父母就医
疗费和赔偿问题多次进行协商，要求幼儿园和萌萌的父母赔
偿上述费用共计10130元。

萌萌的父母认为，萌萌入园意味着自己己经将萌萌及对其的
监护责任托付给了幼儿园;萌萌在幼儿园时，自己作为法定监
护人不可能直接行使监护人责任，只有幼儿园才能监护孩子，
因此，自己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幼儿园则提出，在孩子
下楼之前老师已经一再强调“不要拥挤、打闹”，且事故发
生之后幼儿园及时送飞飞到医院治疗，幼儿园主观和客观上
都不存在过错，不应独自承担如此巨额的赔偿费用。协议未
果，飞飞的父母作为代理人，以幼儿园及萌萌的父母为被告，
提起诉讼，要求幼儿园及萌萌的父母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



共计10130元。

二、个案分析

(一)幼儿园是否是在园幼儿的监护人

在当前的多起幼儿在园意外伤害事故中，幼儿园是否是在园
幼儿的监护人，是否承担监护责任，已经成了幼儿园是否承
担赔偿责任、承担多大责任的焦点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公
众舆论倾向于幼儿园理所当然地具有监护人的身份，应该对
幼儿在园事故承担监护不力责任。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分
析，情况并非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22条规
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但
是，从现实情况以及监护制度的实质来看，幼儿园都不是在
园幼儿的委托监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父
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非因法定事由不能免除。此外，该条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
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
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
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没有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
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担任监护人。”可见，法律并未规定幼儿园能够成为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所以，即使父母把未成年人送进幼儿园学
习、生活，使未成年人处于幼儿园的管理之下，幼儿园也并
不因此而具备监护人的主体资格。此外，根据这一规定，幼
儿园担任在园幼儿的监护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被监护人没有父母或其他近亲属，或者是其父母和其他
近亲属无监护能力;二是被监护人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所在单位
是幼儿园。一般情况下，幼儿园是不可能具备这两个条件的，
因此，那种认为幼儿园是在园幼儿监护人的说法，在法律上
是没有依据的。

因此，在上述案例中，即使萌萌的父母把萌萌送进幼儿园学
习、生活，但是，幼儿园也并不因此而具备监护人的主体资
格。不管萌萌是在园内还是在园外，萌萌的监护人仍然是也
只可能是萌萌的父母。

(二)幼儿园是否对在园幼儿承担监护职责

我国教育类的法律法规，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幼儿园管理条例》等都明确规定，
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幼儿园对幼儿负有进行安全教育、通
过约束指导进行管理、保障其健康成长的职责，这说明幼儿
园对在园幼儿主要负有三个责任：一是教育责任，二是管理
责任，三是保护责任。幼儿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后，人们往
往将第三种保护责任与监护责任混为一谈。在此，需要指出
的是，监护责任的范围远比保护责任要广得多。《意见》
第10条明确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
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
产，代表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
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
表其进行诉讼。”因此，父母将幼儿送到幼儿园并没有发生
监护权的转移。

概而言之，监护职责是基于亲权而产生的一种法定职责，幼
儿园对幼儿的教养职责是基于教养机构的设置而产生的一种
工作职责，两者性质不同。从职责范围来看，两者也不尽相
同。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规定，幼儿园的职责是“实
行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
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而监护人的职责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主是包括上述六方面的监护职责。

据此，在上述案例中，萌萌的父母承担对萌萌的监护职责，
幼儿园不应该承担监护不力的法律责任，而应该是根据一定
的归责原则来承担合法合理的法律责任。

(三)幼儿园应按什么原则来承担民事责任

《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
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补偿。”可见，依据法律，
幼儿园在赔偿问题上实行的是“过错原则”，即幼儿园对在
园幼儿伤害承担责任与否，要看事故的发生与幼儿园管理职
责的履行有无直接因果关系，要考虑与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
有无联系，要看幼儿园教职工在履行职责中有无故意和过失
的过错。根据过错原则归责，只有当幼儿园在与幼儿园教育
教学活动相关联的活动中有过错，造成幼儿伤害，才应承担
与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责任，即损害赔偿额度应与幼儿园过错
大小相联系。

另外，《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这
一条表明，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责
任。即，无论监护人是否有过错，监护人都要对被监护人所
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即使监护人尽了监护
责任，也就是说没有过错，也只是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
任，而不是免除责任的条件。

上述案例中，教师在下楼梯之前提醒幼儿“不要拥挤、打
闹”，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正确行使了对幼儿的管理和保
护责任。但是，幼儿园没有注意到幼儿排队下楼存在的安全
隐患，且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在幼儿排队下楼时在队尾增
加一名教师看管来消除这一安全隐患，说明幼儿园未完全尽



到妥善管理幼儿的义务，在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中存在过失，
间接导致了该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因此，幼儿园应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

那么，在上述案例中，萌萌的父母应承担什么责任呢?2002
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第10条规定：“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
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社会
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实施按其年龄和
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的;(二)
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
不听劝阻、拒不改正的。”第28条规定：“未成年学生对学
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另外，《办法》还明确规定：“幼儿园发生的幼儿伤
害事故，应当根据幼儿为完全无行为能力人的特点，参照本
办法处理。”据此，在上述案例中，飞飞的伤害直接由于两
名幼儿不遵守幼儿园纪律—“下楼梯时不要拥挤、打闹”—
所致，因此，两名幼儿自身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萌萌的父
母作为萌萌的监护人，必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保护在园幼儿的人身安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各种意外
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幼儿园和幼儿家长的共同心愿。出于种
种原因发生了事故，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幼儿家长，都应学会
运用法律的手段妥善处理。此外，《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明确提出：“学校有条件的，应当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鼓励
中小学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据此，在幼儿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处理中，逐步建立幼儿园
责任保险制度，让保险公司介入理赔、实现理赔市场化，应
该说更是一条对幼儿园和家长都有利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